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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药采中心字〔2023〕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防治相关药品耗材
平台供应工作的通知
各盟市医疗保障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医疗保障局：
为保障人民群众对新冠防治相关药品耗材的需求，自治区近期下发《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做好新冠防治药品耗材采购和价格监测工作的通知》，各盟市要以保障供应为当前首要政策取向，全力协助提升供应保障能力，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对于已纳入集中带量采购的相关药品，督促中选企业落实按协议供应中选药品的责任。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各盟市可临时调整或暂不执行医疗机构采购中选药品的比例要求，允许医疗机构拓展相关药品供应来源，按需采购供应充足的非中选药品或其他可替代药品。

    二、密切关注基层医疗机构采购需求，提前研判，会同相关部门协调企业精准有序投放货源，做好供需对接。加强偏远地区药品耗材配送调度，协调医疗机构、生产企业和配送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可突破既有配送关系、配送范围等约束性措施的制约，确保相关药品耗材供应。

 三、各盟市要根据相关药品耗材采购供应数据（详见附件），结合采购供应实际，排查采购和配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优化措施，于2023年1月11日12:00前，将在药品耗材保供稳价方面的具体举措和取得成效通过OA报送自治区医药采购中心。
附件:1.疫情防控药品采购情况

       2.疫情防控耗材采购情况

[image: image3.png]


 

内蒙古自治区医药采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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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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